
2-1  一般贓證物收受作業流程圖

1. 扣押物品清單。

2. 移送書影本、彩

色照片。

3. 扣押物品清單電

子檔及彩色照片

電子檔。

於案管系統匯入扣押物

清單電子檔後，產出保

管字號標籤黏貼於證物

袋上，並將照片或影像

資訊上傳案管系統。

1.核對應備文件，依扣

押物品清單清點。

2.如非以透明容器或包

裝袋包裝，必要時得

拆封核對。

3.核對移送機關扣押物

品清單填載內容是否

符合規定。

1.除大型贓證物存放大型贓

證物庫保管外，其他扣押

物品應儘量一案裝一袋或

一箱，並按年度號碼順序

排列，便於調取。

2.不便保管、保管需費過鉅

或有喪失、毀壞或減損之

虞者，贓物庫得報請承辦

檢察官依法變價拍賣，保

管其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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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一般贓證物點收作業時，如非以透明容器或包裝袋包裝，可逐一檢視品項及數量者，得當場拆封核對，並於核對無誤重新彌封入
袋後，由地檢署承辦人會同移送機關人員簽名。


